
荃 灣 商 會 學 校 
通告 24-009/L08 

有關學童健康狀況調查事宜 

 

敬啟者： 

本校對體育發展十分重視，體育科被列為教學課程，經常參與適量的體育運動，對兒童之身

心健康，有甚大價值。 

家長必須留意，學童如患上一些疾病，例如：心血管病、血壓過高、肺結核、創傷未癒、內

臟疾病如急性的感染（扁桃腺炎、氣管炎、中耳炎等），或醫生建議不宜進行體育活動，均須暫

時停止體育活動。 

如學生患有上述病徵或其他未列明之疾病，而報請校方長期或暫時豁免上體育課及參與體育

課外活動者，請在回條申明理由，並附上註冊醫生証明書，以便辦理。如家長現時同意學生參與

體育活動，日後發現其偶有身體不適而需暫時或長期停止體育活動時，亦請立刻通知本校。 

家長能提供相關的資料，對防止意外發生有相當大幫助。家長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本校張鯤

濤助理主任查詢。 

 

    此致 
全體家長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                                       校長               謹啟 

                                                                周  劍  豪 

 
 
 
 
 
 
 
 

 
 



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4-009/L08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交張鯤濤助理主任＞ 

有關學童健康狀況調查事宜 
敬覆者： 

□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與體育課及課外體育活動。 
□ 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參與體育課及課外體育活動。茲附上註冊醫生証明書供學校備案之

用。 
□ 本人暫不同意敝子弟參與體育課及課外體育活動， 

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豁免敝子弟由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上體育課。 
茲附上註冊醫生証明書供  貴校備案之用。 

如有需要請在適合的方格內加「」，並列詳情。 
敝子弟： 詳情 

1.    曾因病入醫院接受治療、檢查或動手術。  

2.    現正接受治療或在服藥期中，而該種藥物需要長期服用。  

3.    曾接受輸血。  

4.    曾患有心臟病。  

5.    曾患有胸痛---尤其在用力時。  

6.    曾患有高血壓。  

7.    曾患有 G6PD缺乏症。  

8.    曾患有經常性昏厥。  

9.    曾患有肺部疾病，包括哮喘、肺氣腫、支氣管炎。  

10.    曾患有糖尿病。  

11.    曾患有發羊吊式痙攣。  

12.    患有創傷未癒、關節和骨骼的毛病。  

13.    頭部或頸部曾受創傷。  

14.    身體曾受損傷如癱瘓、失去聽覺、視覺。  

15.    曾患有結核病（癆病）。  

16.    曾患有內臟疾病，包括胃、腸、胰、肝、膽、腎和黃疸。  

17.    患有愛滋病。  

18.    曾患有非典型肺炎。  

19.    曾患有癌症或良性腫瘤。  

20.    除上述各種病症外，曾患有其他嚴重、慢性、週期性疾病或嚴重意外損傷。  

 

此致 
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二零二四年___月___日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在適合的方格內加「」。 
 

* 

*
  


